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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新冠疫苗有必要接种吗？
辽宁省疾控：有必要。一方面我国几乎所

有人都没有针对新冠病毒的免疫力，对新冠病
毒是易感的，感染发病后，有的人还会发展为危
重症，甚至造成死亡。接种疫苗后，一方面绝大
部分人可以获得免疫力；另一方面，通过有序接
种新冠病毒疫苗，可在人群中逐步建立起免疫
屏障，阻断新冠肺炎的流行。

2.疫苗的安全性和有效性如何？
辽宁省疾控：从疫苗使用效果来看，目前

我国使用的新冠病毒疫苗均已按照规范开展
了临床研究，获得了国家药监部门的批准，并
通过严格检定后才能使用。在疫苗储存和运
输过程中要求定时检测、记录温度，确保新冠
病毒疫苗在储存、运输全过程中处于规定温
度环境和运输的相关要求。这次新冠疫苗在
前期，不管是临床试验研究的结果还是紧急
使用的研究结果，还是上市后监测的结果，它
的不良反应发生情况和既往已用的上市疫苗
同类品种相比，结果是类似的，没有出现异常
的情况。

3.接种疫苗会出现什么不良反应？出现不

良反应怎么办？
辽宁省疾控：常见的不良反应，主要表现为

接种部位的红肿、硬结、疼痛等，也有发热、乏
力、恶心、头疼、肌肉酸痛等临床表现。疫苗对
人体来说是外来抗原，接种疫苗后会出现一些
不良反应，但绝大多数都是一般反应，也就是说
这些反应不需要处理就能够自愈，但是有时候
接种疫苗后会遇到疑似不良反应，可能症状稍
微重一些。这时候建议受种者及时就医，及时
诊治。

4.哪些人不适合接种？
辽宁省疾控：①对疫苗或疫苗成分、任何

一种非活性成分、生产工艺中使用的物质过敏
者，或以前接种同类疫苗时出现过敏者；

②既往发生过疫苗严重过敏反应者（如急
性过敏反应，血管神经性水肿、呼吸困难等）；

③患有未控制的癫痫和其他严重神经系统

疾病者（如横贯性脊髓炎、格林巴利综合征、脱
髓鞘疾病等）；

④正在发热者，或者患急性疾病，或慢性疾
病的急性发作期，或未控制的严重慢性病患者；

⑤妊娠期妇女。
5.接种后是否可以喝酒、吃辛辣食物？当

天是否可以洗澡？
辽宁省疾控：接种疫苗后喝酒、喝茶、喝咖

啡、吃辛辣食物对疫苗效果产生影响的报道目
前有限，但与接种后的一般反应，如发热、乏力
等一过性症状难以鉴别，导致疫苗反应不好判
定，因此，在接种疫苗期间，应尽量保持平稳的
生活状态。

接种任何疫苗（包括新冠病毒疫苗），在接
种后均可以洗澡。接种人员往往在接种后嘱咐
受种者当天不要洗澡，其目的主要是为了防止
洗澡时对接种部位过度按压、刺激以及遇水处

理不及时可能造成感染，所以洗澡时不要把注
射部位浸泡在水中，洗澡后要特别注意保持局
部干燥、清洁。

6.新冠病毒疫苗和其他疫苗接种需要间
隔吗？

辽宁省疾控：暂不推荐与其他疫苗同时接
种，其他疫苗与新冠病毒疫苗的接种间隔应大
于14天。当因动物致伤、外伤等原因需接种狂
犬病疫苗、破伤风疫苗、免疫球蛋白时，可不考
虑与新冠病毒疫苗的接种间隔。

7.疫苗保护效果可以维持多久？
辽宁省疾控：病毒发现的时间不长，所以现

在我们说这个疫苗能够保护多长时间还为时过
早，还不能下这个结论。

8.接种疫苗后可以不戴口罩吗？
辽宁省疾控：对于个人来说，接种疫苗的保

护效果不是100％，并且产生保护性抗体也需要
一定的时间；对于群体来说，在没有形成免疫屏
障的情况下，新冠病毒依然容易传播。所以，要
防止新冠肺炎疫情反弹，现阶段其他各项防控
措施仍然要坚持下去，包括戴口罩、保持社交距
离、勤洗手、通风等防护措施。

9.目前我省使用哪种新冠疫苗？需要打几
针？间隔多长时间？

辽宁省疾控：目前我省使用的新冠病毒疫
苗为北京科兴中维和北京生物制品研究所有限
责任公司生产，均为灭活疫苗。

新冠病毒灭活疫苗接种 2 剂。2 剂之间的
接种间隔建议≥3周，第2剂在8周内尽早完成。

10.新冠疫苗第二针过了接种日期是否可
以补种？

辽宁省疾控：对 2 剂次程序的疫苗,未按程
序完成接种者，建议尽早补种。免疫程序无需
重新开始，补种完成相应剂次即可。对在14天
内完成 2 剂新冠病毒灭活疫苗接种者，在第 2
剂接种 3 周后尽早补种 1 剂灭活疫苗。对在
14-21 天完成 2 剂新冠病毒灭活疫苗接种的，
无需补种。

辽沈晚报记者 胡婷婷

疫苗有没有必要接种？接种安全不？哪些人不能接种？

疾控专家权威解答新冠疫苗接种
新冠疫苗免费接

种以来，居民接种新冠
疫苗的需求明显提升。

随 之 而 来 也 产
生了很多疑问，疫苗
接种到底有没有必
要 ？ 接 种 安 全 吗 ？
什么人群不适合接
种？辽宁省疾病预防
控制中心专家对有关
问题进行了详细解答。

本报讯 辽沈晚报记者张阿春报道
沈阳将在春耕前最后阶段全力做好秸秆
焚烧管控工作。对擅自焚烧秸秆的行
为，依法处罚；对负有监管责任的各级政
府部门，依据有关规定予以追责问责。

昨日，沈阳市污染防治攻坚工作领
导小组办公室通报3月份秸秆焚烧典型
案例，33 个案例共通报 34 处火点，扣减
所涉及地区补贴资金和其他财政支付
总计1700万元。

本报讯 辽沈晚报记者张阿春报道 辽宁省
交通运输厅开展 2021 年全省道路客运市场专
项整治行动，整治行动为期一个月，严查“黑出
租、黑客运”等各类非法运营行为。

4 月 1 日上午 10 时许，车牌号为辽 L2H**2
的一辆现代轿车车主拉载一名乘客从盘锦到沈
阳桃仙机场，之前商议车费为 350 元。车辆抵
达桃仙机场，乘客正准备付款时，现场的执法人
员将该车拦下检查。发现该车无道路运输证，
司机的行为涉嫌使用无道路运输证的车辆从事
个人出租车运营服务。依据相关规定，该车被
暂扣，车主或将面临最低3万元的处罚。

在半小时之前，另一辆拉载一名乘客从沈
北到桃仙机场的中华轿车也因无道路运输证、
涉嫌使用无道路运输证的车辆从事个人出租车
运营服务被暂扣，车主将面临5000元罚款。

辽宁省交通运输事业发展中心监督组梁锋
介绍，针对“黑出租车”“黑网约车”，执法部门将
依据《辽宁省客运出租汽车管理条例》，首次予
以5000元的行政处罚，如果驾驶员两年之内有
两次或两次以上的非法营运行为，或者情节严
重者，将处以2万元的罚款。针对“线路黑车”，
将依据《中国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管理条例》给
予3万到10万元的罚款。

梁锋称，对于乘客来说，搭乘黑车也有诸多
安全隐患。“黑车多数临近报废期，技术状况较
差；驾驶人员没有背景审查，身份不明；没有承运
人责任险，一旦发生事故商业保险会拒绝理赔。
市民如果乘坐黑车，不仅合法权益得不到保障，
疫情期间也难以追溯司机和乘客信息。一旦发
生事故纠纷，对人身财产造成损失，后续处理也
存在难题。”

据介绍，清明小长假期间，辽宁省交通运输

厅会同省公安厅、省营商环境建设局，将继续围
绕“两站一场”，严厉打击各类危害交通运输安
全、扰乱交通运输秩序的违法行为，为群众提供
良好的出行环境。

本次专项整治行动期间，还将重点整治未
取得客运出租汽车经营许可从事客运出租汽车
运营服务，使用未取得道路客运证车辆和未取
得从业资格从事客运出租汽车运营服务，使用
失效、伪造、变造、被注销等无效道路客运证的
车辆从事客运出租汽车运营服务等行为，严厉
查处出租汽车驾驶员拒载、议价、甩客宰客、固
定线路经营和强行并客，在车站、机场、码头等

公共场所不按指定区域停车候客、按序排队，或
者离开驾驶座位招揽乘客等违法行为。

此外，还将着力整治道路客运违法经营行
为。重点打击未取得道路客运经营许可擅自从
事客运经营、超越许可事项从事道路客运经营
行为。

根据统计数据，截至3月31日，本次专项整
治行动全省共出动检查人员 27225 人次，出动
执法车辆7992台次，检查车辆数58316辆，查处
违法行为共计2093个，查扣违法违规客车1591
辆。其中，沈阳市交通执法部门 3 月份共查处
非法营运黑车300余辆。

350元车费没到手 可能还要罚3万
辽宁开展客运市场专项整治行动 打击黑出租、黑网约车和线路黑车

昨日，执法人员在桃仙机场对一辆来自盘锦的涉嫌非法营运车辆进行检查。 辽沈晚报记者 查金辉 摄

沈阳昨日通报
34处秸秆焚烧火点

4月1日，医护人员为市民接种新冠疫苗。 新华社发

新修订的税务行政处罚
裁量基准公布
5月1日起施行

本报讯 辽沈晚报记者王月宏报道
昨日，辽宁省税务部门发布了从今年5月1
日起施行的新修订的辽宁省税务行政处
罚裁量基准及税务行政处罚免罚清单。

现行《辽宁省税务行政处罚裁量基准
（第一批）》是2016年12月29日发布，自
2017年1月1日实施以来，在促进规范我
省税务行政处罚裁量权行使，营造公平、
公正的税收营商环境，起到了非常重要的
作用。新裁量基准共对77项税收违法行
为的行政处罚进行了规范，对每项违法行
为划分了“轻微”“较轻”“一般”“严重”四个
阶次，分别确定相应的处罚标准，将税务
行政处罚裁量权限制在更小范围内。


